
 

 

 

  灣 仔 區 議 會 

二 零 二 零 年 六 月 二 日  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 

書 面 問 題  文 件 第 3 / 2 0 2 0 號 

 

 

致：灣仔區議會 

    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 

 

麥難民 

 

連鎖快餐店麥當勞於 3 月 25 日因應疫情，暫停晚上所有堂食安排，不少於麥當

勞「過夜」的無家者無處留宿。 

 

單單是灣仔區，已有 6 間 24 小時營業的麥當勞，而區內無家者有統計的已經達

80 人，我們早前已去信民政事務總署，要求緊急開放臨時庇護中心，但總署回

覆稱只會於天氣惡劣情況下開放。 

 

我們認為，相關安排未能「急市民所急」，任由無家者流落街頭亦不利抗疫。我

們要求民政事務總署及社會福利署，派員出席委員會，回應下列問題： 

 

一） 灣仔區內留宿於麥當勞的「麥難民」數字為何？ 

二） 社會福利署於麥當勞暫停堂食後，有何援助措施協助「麥難民」？ 

三） 民政事務總署於灣仔區內安排一處社區會堂或中心，作為臨時庇護中心， 

     實際操作有何困難？ 

 

 

 

提問人：楊雪盈  顧國慧  陳鈺琳 


